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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8_85_E5_8D_95_E8_c56_647861.htm 特点一：突出强制性

条文 原《规范》的条文为45条，新《规范》的条文增至137条

，新《规范》比原《规范》增加了92条，增幅达两倍以上，

特别是其中的强制性条文由6条增加到15条，涵盖了从施工准

备阶段到工程竣工结算办理的建设全过程。 强制性条文，是

必须执行的条文，绝对不能打折扣。这部分内容主要是根据

新的形势发展制定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例如：新《规范

》将安全文明施工费纳入国家强制性管理范围，要求按国家

或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建设主管部门的规定费用标

准计价，招标人不得要求投标人对该项费用进行优惠，投标

人也不得将该项费用参与市场竞争。“建筑施工企业的安全

费用列入工程造价，在竞标时不得删减。”同时“投标方安

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的报价，不得低于依据工程所在工地

工程造价管理机构测定费率计算所需费用总额的90%”。 特

点二：新《规范》与现行法规融于一体 原《规范》的条文与

工程量清单计价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有些脱钩，有的没有写入

规范，有的写得不够明确，使用起来，既要找规范，又要找

清规，还要找文件标准，很不方便。新《规范》针对这些问

题，将现行法规与工程实施全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融于一

体，不仅列有条文内容，更配有说明解释，很好地解决了这

一难题。 例如：新《规范》中的竣工结算这一节共14条，全

部为新增条文，其中1条强制性条文。新《规范》这节的制定

，涉及4部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筑法》以及《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

法》、《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 该节第1条规定了

竣工结算的办理原则。亦为强制性条文。规定了工程完工后

，发、承包双方应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办理竣工结算。 该节

第2条，规定竣工结算出承包人或受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工

程造价咨询人编制，由发包人或受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工

程造价咨询人核对。实行总承包的工程，出总承包人对竣工

结算的编制负责。 该节第9条，更明确了竣工结算的核对时

间；规定同一工程竣工结算核对完成，发、承包双方签字确

认后，禁止发包人又要求承包人与另一或多个工程造价咨询

人重复核对竣工结算。这样有针对性地对当前实际存在的竣

工结算一审再审、以审代拖、欠审不结的现象作了禁止性规

定。这一节第12条还规定竣工结算办理完毕，发包人应将竣

工结算书报送造价管理机构备案。竣工结算书作为工程竣工

验收备案，交付使用的必备文件。这些都是有效防止拖欠工

程款的重要举措。 特点三：内容全面贴近现实 新《规范》的

内容全面，贴近现实，它涵盖了建设工程施工准备阶段的各

个方面工程量清单编制、建设工程招标控制价和建设工程投

标报价的编制；建设工程承、发包施工合同的签订，含合同

价款的约定；到工程施工过程中工程量的计量与价款支付；

索赔与现场签证；工程价款调整；工程竣工后竣工结算的办

理和工程计价争议的处理等。使每一个计价阶段，都有“章

”可依，有“规”可循。“暂列金额”、“暂估价”、“计

日工”等项的设立，更与国际惯便接轨，具有很现实的指导

意义。 特点四：凸显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以前，招标中设

“标底”，投标人想方设法打探“标底”，致使“标低”成



了腐败的温床，投标也不是企业拼实力，而是比预算人员的

编制水平。招标中不设“标底”，又引发无序竞争，投标人

哄抬标价的现象时有发生。 新《规范》则规定采用工程量清

单方式招标，工程量清单必须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其

准确性和完整性由招标人负责。投标人依据工程量清单进行

投标报价，对工程量清单负有核实的义务，更不具有修改和

调整的权力。工程量清单作为投标人报价的共同平台，其准

确性数量不算错，其完整性不缺项漏项，均应由招标人负责

。如果招标人委托工程造价咨询人编制，责任仍由招标人承

担。 新《规范》还特别规定实行工程量清单招标，应按规范

依据编制招标控制价，在招标时公布，不上调或下浮，并报

造价管理机构备案。如果投标人的投标报价高于招标控制价

，其投标应予以拒绝。同时也规定投标人经复核认为招标人

公布的招标控制价未按照新《规范》的规定进行编制的，可

在开标前5天向招投标监督机构和造价管理机构投诉。招投标

监督机构会同造价管理机构对投诉进行处理，发现确有错误

，责成招标人修改。这样，就真正体现了招投标的公开、公

平、公正原则。 特点五：政府监管不越位不缺位 新《规范》

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下，按照“政府

宏观调控、企业自主报价、市场形成价格、加强市场监管”

的改革思路，对建设工程施工发、承包双方的计价，宜采用

市场定价的充分放开，政府监管不越位；在现阶段还需政府

宏观调控的，政府监管一定不缺位。例如：新《规范》规定

凡国有资金投资的工程项目，不分工程项目规模，均必须采

用工程量清单计价。非国有资金投资的工程建设项目是否采

用工程量清单方式计价由项目业主确定；当确定采用工程量



清单方式计价时，则应执行新《规范》；对不采用工程量清

单方式计价的，除不执行工程量清单计价的专门性规定外，

新《规范》中所规定的工程价款调整、工程计量和价款支付

、索赔与现场签证、竣工结算以及工程造价争议处理等内容

仍应执行。 又例如：新《规范》对工程风险根据国际惯例并

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程建设的特点，确定了

发、承包双方宜采用如下分摊原则： 对于主要由市场波动导

致的价格风险，如工程造价中的建筑材料、燃料等价格风险

，发、承包双方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或合同中对此类风险的范

围和幅度予以明确的约定，进行合理分摊。 根据工程特点和

工期要求，新《规范》的条文说明提出一般承包人可承担5%

以内的材料价格风险，10%的施工机械使用费的风险。 对于

法律、法规、规章或有关政策出台导致工程税金、规费、人

工发生变化，并由省级、行业建设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工程

造价管理机构根据上述变化发布的政策性调整、承包人不应

承担此类风险，应按照有关调整规定执行。 对于承包人根据

自身技术水平、管理、经营状况，能够自主控制的风险，如

承包人的管理费、利润的风险，承包人应结合市场情况，根

据企业自身实际合理确定，自主报价，该部分风险由承包人

全部承担。 添加造价工程师考试应用，助您轻松拿证：


